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７６

证券简称：春晖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８

广东开平春晖股份有限公司解除股份限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特别提示：

●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２４９

，

１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０４２％

。

●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１

、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概述

公司以流通股股份

１８５０２．９２

万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

１６５４９．６７９６

万元向方案实施股份变更登记

日登记在册的全体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８．９４４３６１

股。

２

、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２２

日召开了公司

２００６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 审议通过了公司股

权分置方案。

３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期

公司于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３１

日实施了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

人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

的履行情况

１

开平市锅炉设

备安装公司

自自获得流通权之日起，在

１２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在前项承诺期期满后的

１２

个月内， 通过深交所竞价交易

出售股份的数量不超过春晖股份总股本的

５％

。

严格履行股改承

诺

三、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

日；

２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数量为

２４９

，

１０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０．０４２％

；

３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

人名称

持有限售

股份数

（股）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股）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限售

股份总数的比

例（

％

）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无限

售股份总数的

比例（

％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

）

冻结的

股份数

量（股）

１

开平市锅炉设

备安装公司

２４９１００ ２４９１００ ０．１４％ ０．０６％ ０．０４２％ ０

合 计

２４９１００ ２４９１００ ０．１４％ ０．０６％ ０．０４２％ ０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７７

，

９３２

，

９６４ ３０．３３％ －２４９

，

１００ １７７

，

６８３

，

８６４ ３０．２９％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７６

，

０７８

，

３００ １２．９７％ ０ ７６

，

０７８

，

３００ １２．９７％

３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１０１

，

８４３

，

７６０ １７．３６％ －２４９

，

１００ １０１

，

５９４

，

６６０ １７．３２％

４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５

、境外法人持股

６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７

、内部职工股

８

、高管股份

１０

，

９０４ ０．００％ ０ １０

，

９０４ ０．００％

９．

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

计

１７７

，

９３２

，

９６４ ３０．３３％ －２４９

，

１００ １７７

，

６８３

，

８６４ ３０．２９％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４０８

，

７０９

，

８３２ ６９．６７％ ２４９

，

１００ ４０８

，

９５８

，

９３２ ６９．７１％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０８

，

７０９

，

８３２ ６９．６７％ ２４９

，

１００ ４０８

，

９５８

，

９３２ ６９．７１％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

计

４０８

，

７０９

，

８３２ ６９．６７％ ２４９

，

１００ ４０８

，

９５８

，

９３２ ６９．７１％

三、股份总数

５８６

，

６４２

，

７９６ １００．００％ ０ ５８６

，

６４２

，

７９６ １００．００％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

持有人名

称

股改实施日持有股份

情况

本次解限前已解限股份

情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股份

情况

股份数

量变化

沿革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１

开 平 市 锅

炉 设 备 安

装公司

６２８

，

５６０ ０．１０％ ３７９

，

４６０ ０．０５８％ ２４９

，

１００ ０．０４２％

合计

６２８

，

５６０ ０．１０％ ３７９

，

４６０ ０．０５８％ ２４９

，

１００ ０．０４２％

股改实施日，开平市锅炉设备安装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６２８

，

５６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１０％

。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４

日，该公司持有的部分限售流通股

３７９

，

４６０

股上市流通；截止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６

日，该公司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

３７９

，

４６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０５８％

。 该次减持后，开平市锅炉设备安装公

司尚持有本公司

２４９

，

１００

股至今。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保荐机构，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

革管理办法》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权分置改革工作备忘录》等有关规定，对公司相关股东申请有限售

条件的流通股解除限售事宜进行了核查，并出具了核查报告。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认为：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深圳

证券交易所规则；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遵守了其在股权分置改革时做出的各项承诺；本次限售股份上市

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七、其他事项

１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

是

√

否；

２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况

□

是

√

否；

３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

是

√

否；

若存在违规行为，应当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改正计划和措施；

４

、 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１％

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 《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本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

是

√

不适用；

八、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广东开平春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０

日

Ａ

股简称：招商银行

Ｈ

股简称：招商银行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１

Ａ

股代码：

６０００３６ Ｈ

股代码：

０３９６８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１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根据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４

日发布的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通

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２

日发布的股东大会提示性公告，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０

日下午

２

：

３０

，在深圳市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五楼会议室召开（

Ａ

股股东网

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００－３

：

００

）。 傅育宁董事长主持了本次会议并

担任会议主席。

本公司于本次会议召开当日已发行的股份总数为

２１

，

５７６

，

６０８

，

８８５

股，此乃有权出席并可于本次会

议上对议案进行表决的股份总数。

（二）会议出席情况

实际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有

３９３

人，代表股份

９

，

５２５

，

６４６

，

１２２

股，占本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４４．１４８０％

。 其中，

Ａ

股股东及代理人

３６７

人，代表

７

，

４４７

，

２４９

，

６２４

股

Ａ

股，占本公司

Ａ

股

股份总数的

４２．１５５５％

（其中， 参加

Ａ

股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２９６

人， 代表

８８５

，

３６５

，

２７５

股

Ａ

股，占本公司

Ａ

股股份总数的

５．０１１７％

）；

Ｈ

股股东及代理人

２６

人，代表

２

，

０７８

，

３９６

，

４９８

股

Ｈ

股，占本

公司

Ｈ

股股份总数的

５３．１４９４％

。

本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香港联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会议以普通决议案方式审议并以记名股份投票的方式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１．

审议及批准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审议及批准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审议及批准

２０１０

年度报告（含经审计之财务报告）；

４．

审议及批准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５．

审议及批准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包括宣派末期股息）；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

２０１０

年度本公司经审计的境内报表税后利润为人民币

２４６．１８

亿元，根据利润情况及相关监管规定，本公司进行的

２０１０

年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有关规定，计提法定盈余公积人民币

２４．６２

亿元。

２．

根据财政部有关规定，按照风险资产余额

的

１％

差额，计提一般准备人民币

１７

亿元。

３．

本公司以实施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

Ａ

股和

Ｈ

股总股本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现金分红

２．９０

元（含税），以人民币计值和宣布，以人民币向

Ａ

股股东支付，以

港币向

Ｈ

股股东支付。 港币实际派发金额按照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一周（包括股东大会当日）中国人民银

行公布的人民币兑换港币平均基准汇率计算。 其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年。

６．

审议及批准关于聘请

２０１１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及其报酬的议案；

７．

审议及批准关于独立非执行董事变更的议案；

同意聘任黄桂林先生为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任职资格经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后报中国银监会审核，任职自中国银监会核准其任职资格之日起生效，除因相关政策法规要求须调整

外，黄桂林先生的独立非执行董事任期至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届满。

待中国银监会核准黄桂林先生任职资格后，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８．

审议及批准关于增补一名外部监事的议案；

同意增补潘冀先生为本公司第八届监事会外部监事，除因相关适用政策法规要求调整外，潘冀先生

的外部监事任期自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生效，至本公司第八届监事会届满。

９．

审议及批准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履行职务情况评价报告；

１０．

审议及批准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履行职务情况评价报告；

１１．

审议及批准

２０１０

年度独立非执行董事述职及相互评价报告；

１２．

审议及批准

２０１０

年度关联交易情况报告。

（二）会议以特别决议案方式审议并以记名股份投票的方式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１３

、审议及批准关于发行股份及

／

或购股权的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具体授权方案如下：

１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适用法律法规、《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不时经修订）及

本公司章程规定，在依照本段（

１

）、（

２

）及（

３

）所列条件的前提下，授予本公司董事会一般性授权，于有关

期间（定义见下文）以单独或同时配发、发行及

／

或处理本公司的新增

Ａ

股及

／

或

Ｈ

股（合称“股份”），并作

出或授出需要或可能需要配发股份之售股建议、协议及购股权（包括认股权证、可转换债券及附有权利

认购或转换成股份之其他证券）；

（

１

）除董事会可于有关期间内订立或授予发售建议、协议、购股权或转股权，而该发售建议、协议、购

股权或转股权可能需要在有关期间结束时或之后进行或行使外，该授权不得超过有关期间；

（

２

）董事会拟配发、发行及

／

或处理，或有条件或无条件同意配发、发行及

／

或处理的

Ａ

股及

／

或

Ｈ

股新

股（包括认股权证、可转换债券及附有权利认购或转换成股份之其他证券等购股权）各自不得超过于本

议案获股东大会通过之日本公司已发行的

Ａ

股及

／

或

Ｈ

股各自总股数的

２０％

；

（

３

）董事会仅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不时经修订）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

规则》或任何其他政府或监管机构的所有适用法律、法规及规例，及在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

／

或其他有关的中国政府机关批准的情况下，方可行使上述授权。

２

、就本项议案而言，“有关期间”指本项议案获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下列三者中最早日期止的期

间：

（

１

）本公司下届年度股东大会结束时；或

（

２

）本项议案获股东大会通过之日后十二个月届满当日；或

（

３

）本公司股东于股东大会上通过特别决议案撤销或修订根据本项议案赋予董事会授权之日。

３

、授权董事会于根据本项议案第

１

段决议发行股份的前提下，增加本公司的注册资本，以反映本公

司根据本决议案第

１

段而获授权发行股份数目，并对本公司的公司章程做出其认为适当及必要的修订，

以反映本公司注册资本的增加， 以及采取任何其他所需的行动和办理任何所需手续以实现本项决议案

第

１

段决议发行股份以及本公司注册资本的增加。

４

、本公司经股东大会通过发行股份一般性授权及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后，发行所募集的资金在扣除

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资本金。

５

、为提高决策效率，确保发行成功，董事会届时可转授权相关董事办理与股份或购股权（包括认股

权证、可转换债券及附有权利认购或转换成股份之其他证券）发行有关的一切事宜。

董事会行使一般性授权在发行

Ａ

股时，本公司无需再召集类别股东会；如根据中国境内相关法规

之规定，即使获得股票发行一般性授权，仍需召集全体股东大会，则仍需取得全体股东大会的批准。

１４

、审议及批准关于修订人民币债券发行规划和授权的议案。

一、批准本公司人民币债券发行规划：未来三年内（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年）发行金融债券的余额拟不超过负

债余额的

１０％

，负债余额按上年末人民币负债余额数核定。 其中，未来三年内发行境外人民币债券余额

不超过

３００

亿元。

二、同意董事会授权管理层根据本公司资产负债配置需要和市场状况，决定债券发行的市场、时机、

金额、利率类型、期限、方式和资金用途。 该授权有效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三）监票及计票结果

本公司两名股东代表、两名监事、君合（深圳）律师事务所、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本公司

Ｈ

股

股份过户登记处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负责本次股东大会的监票、计票。

本次股东大会对各项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普通决议案

票数（

％

）

赞成 反对 弃权

一、审议及批准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

报告

９

，

５１５

，

５４０

，

２０９

（

９９．８９３９％

）

２

，

５３７

，

２６４

（

０．０２６６％

）

７

，

５６８

，

６４９

（

０．０７９５％

）

二、审议及批准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

报告

９

，

４９９

，

９３６

，

４２６

（

９９．７３０１％

）

２

，

３２６

，

２９９

（

０．０２４４％

）

２３

，

３８３

，

３９７

（

０．２４５５％

）

三、审议及批准

２０１０

年度报告（含经审

计之财务报告）

９

，

４９９

，

４４７

，

０７２

（

９９．７２５０％

）

２

，

５０４

，

７５９

（

０．０２６３％

）

２３

，

６９４

，

２９１

（

０．２４８７％

）

四、审议及批准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

告

９

，

４９９

，

４２０

，

９８８

（

９９．７２４７％

）

２

，

３０４

，

０６７

（

０．０２４２％

）

２３

，

９２１

，

０６７

（

０．２５１１％

）

五、审议及批准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包括宣派末期股息）

９

，

５０２

，

４７３

，

８２０

（

９９．７５６７％

）

４

，

８６９

，

６３２

（

０．０５１１％

）

１８

，

３０２

，

６７０

（

０．１９２２％

）

六、审议及批准聘请

２０１１

年度会计师

事务所及其报酬的议案

９

，

４９３

，

００７

，

９１７

（

９９．６５７４％

）

１０

，

８１７

，

０５７

（

０．１１３６％

）

２１

，

８２１

，

１４８

（

０．２２９０％

）

七、审议及批准关于独立非执行董事变

更的议案

９

，

４９６

，

１４５

，

３１５

（

９９．６９０３％

）

７

，

８７７

，

３９０

（

０．０８２７％

）

２１

，

６２３

，

４１７

（

０．２２７０％

）

八、审议及批准关于增补一名外部监事

的议案

９

，

５００

，

９２７

，

７７７

（

９９．７４０５％

）

２

，

８９７

，

８９７

（

０．０３０４％

）

２１

，

８２０

，

４４８

（

０．２２９１％

）

九、审议及批准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履行职

务情况评价报告

９

，

４９８

，

７７５

，

６６８

（

９９．７１７９％

）

２

，

９６４

，

４４４

（

０．０３１１％

）

２３

，

９０６

，

０１０

（

０．２５１０％

）

十、审议及批准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履行职

务情况评价报告

９

，

４０３

，

７５７

，

００３

（

９８．７２０４％

）

２

，

６６９

，

３２７

（

０．０２８０％

）

１１９

，

２１９

，

７９２

（

１．２５１６％

）

十一、审议及批准

２０１０

年度独立非执

行董事述职及相互评价报告

９

，

４０３

，

７４５

，

０４３

（

９８．７２０３％

）

２

，

６５５

，

５７８

（

０．０２７９％

）

１１９

，

２４５

，

５０１

（

１．２５１８％

）

十二、审议及批准

２０１０

年度关联交易

情况报告

９

，

４０４

，

０３０

，

０５６

（

９８．７２３３％

）

２

，

６５５

，

８８２

（

０．０２７９％

）

１１８

，

９６０

，

１８４

（

１．２４８８％

）

特别决议案

票数（

％

）

赞成 反对 弃权

十三、审议及批准关于发行股份及

／

或购

股权的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７

，

９０２

，

００２

，

５１５

（

８２．９５５０％

）

１

，

３８９

，

３０２

，

０８４

（

１４．５８４９％

）

２３４

，

３４１

，

５２３

（

２．４６０１％

）

十四、审议及批准关于修订人民币债券

发行规划和授权的议案

９

，

３８６

，

４１８

，

４３８

（

９８．５３８４％

）

２４

，

６４７

，

５９６

（

０．２５８７％

）

１１４

，

５８０

，

０８８

（

１．２０２９％

）

以上普通决议案均获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赞成，表决通过；

以上特别决议案均获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赞成，表决通

过。

关于上述议案的详细内容，可参见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４

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３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香港联合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ｈｋｅｘ．ｃｏｍ．ｈｋ

）及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ｍ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上发

布的本次股东大会通知、股东大会通函及股东大会文件。

三、律师见证情况

君合（深圳）律师事务所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

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

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２

、君合（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０

日

Ａ

股简称：中国中铁

Ｈ

股简称：中国中铁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５

Ａ

股代码：

６０１３９０ Ｈ

股代码：

００３９０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５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属

２０１１

年第

４

次临时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进行，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０

日形成决议。

会议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股份公司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１００

亿元非公开

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同意公司择机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１００

亿元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以下简

称“定向工具”），并将该议案按照法定方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发行方案如下：

１．

发行规模：本次定向工具的本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１００

亿元。

２．

期限：本次定向工具的期限为不超过

１５

年，可以为单一期限品种，也可以是多种期限的混合品种。

３．

募集资金用途：本次定向工具的募集资金将用于补充营运资金、优化负债结构以及应用于符合国家

产业政策的项目建设。

４．

发行方式：一次注册，一期或分期发行。

５．

授权事项：

提请股东大会批准授权本公司董事长和总裁共同全权处理有关定向工具发行的全部事宜，包括但不

限于：

１

）确定本次发行定向工具的具体条款、条件和其它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具体发行规模、实际发行金

额、期限、发行价格、利率或其确定方式、是否分期发行及发行期数、担保事项、在批准的用途范畴内决定

筹集资金的具体安排等与本次发行有关的一切事宜）；

２

）与本次发行定向工具相关的其他事项，包括但不限于聘请中介机构、办理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

商协会申请本次发行的审批事项，办理发行及交易流通等有关事项，签署所有必要的法律文件和根据适

用的监管规则进行相关的信息披露；

３

）如监管部门对发行定向工具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规定须由股东大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可依据监管部门的意见对本次发行的具体方案等相关事项进行

相应调整。

上述授权事项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在本次发行定向工具的注册有效期内或相关事项存续期

内持续有效。

特此公告。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

Ａ

股简称：中国中铁

Ｈ

股简称：中国中铁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６

Ａ

股代码：

６０１３９０ Ｈ

股代码：

００３９０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６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

补充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３０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刊载了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０

日，本公司收到控股股东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以下简称“中铁工”，截止目前持有本公司

５６．１％

的股份）的《关于向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提交临时提案的函》，要求本公司董事会将《关

于股份公司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１００

亿元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作为临时提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具体提案内容详见本公告附件一。 鉴于中铁工提出的增加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程序

符合本公司章程的规定，内容属于股东大会职权范围，故本公司董事会同意将该提案提交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经调整，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事项如下：

序

号

提议内容

是否为特别决

议事项

１

审议及批准《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否

２

审议及批准《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否

３

审议及批准《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否

４

审议及批准《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否

５

审议及批准《关于聘用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否

６

审议及批准《关于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否

７

审议及批准《关于本公司部分子公司提供对外担保的议案》 否

８

审议及批准《关于聘用

２０１１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否

９

审议及批准《关于股份公司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１００

亿元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

具的议案》

是

调整后的授权委托书见本公告附件二。

除增加上述临时提案外，原《通知》中列明的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地点、股权登记日、

出席登记等其他事项均保持不变。

特此公告。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

附件一：

关于股份公司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１００

亿元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为便于加强公司资金集中管理，控制融资规模，合理调整直接融资比重，降低融资成本，建议公司择

机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１００

亿元的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 具体情况如下：

一、简要情况

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正式发布了《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

工具非公开定向发行规则》， 允许符合条件的非金融企业在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非公开定向债务融

资工具（以下简称“定向工具”）。 定向工具可以采取一次注册、一期或分期发行的方式发行，注册有效期两

年。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４

日，中国五矿集团公司、中国国电集团公司、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三家首批试点企业

在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成功发行了人民币

１３０

亿元定向工具，其中

３

年期的综合发行成本在

５．３５％－５．４０

％

之间，

５

年期的综合发行成本在

５．５５％－５．６０％

之间，均比目前

３

年期和

５

年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分别

为

６．４０％

和

６．６５％

）有一定程度降低。

在目前国家货币政策从紧，银行信贷紧缩，融资环境日趋严峻的形势下，为充分利用境内外资本市

场、债券市场等多渠道筹集资金支持公司持续发展和战略转型需要，建议公司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１００

亿

元的定向工具，为公司的后续发展争取宝贵的金融资源。

二、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发行方案

１．

发行规模：本次定向工具的本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１００

亿元。

２．

期限：本次定向工具的期限为不超过

１５

年，可以为单一期限品种，也可以是多种期限的混合品种。

３．

募集资金用途：本次定向工具的募集资金将用于补充营运资金、优化负债结构以及应用于符合国家

产业政策的项目建设。

４．

发行方式：一次注册，一期或分期发行。

５．

授权事项：

提请股东大会批准授权本公司董事长和总裁共同全权处理有关定向工具发行的全部事宜，包括但不

限于：

１

）确定本次发行定向工具的具体条款、条件和其它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具体发行规模、实际发行金

额、期限、发行价格、利率或其确定方式、是否分期发行及发行期数、担保事项、在批准的用途范畴内决定

筹集资金的具体安排等与本次发行有关的一切事宜）；

２

）与本次发行定向工具相关的其他事项，包括但不限于聘请中介机构、办理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

商协会申请本次发行的审批事项，办理发行及交易流通等有关事项，签署所有必要的法律文件和根据适

用的监管规则进行相关的信息披露；

３

）如监管部门对发行定向工具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规定须由股东大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可依据监管部门的意见对本次发行的具体方案等相关事项进行

相应调整。

上述授权事项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在本次发行定向工具的注册有效期内或相关事项存续期

内持续有效。

需要说明的是，此项议案需要履行特别决议程序，须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以上议案，请予审议。

附件二：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本人（本公司）作为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委托

＿＿＿＿＿＿＿＿＿＿＿＿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

司）出席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召开的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

序号 议案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普通决议案

１

审议及批准《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

工作报告》

２

审议及批准《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

工作报告》

３

审议及批准《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独立董

事述职报告》

４

审议及批准《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

算报告》

５

审议及批准《关于聘用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６

审议及批准《关于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７

审议及批准《关于本公司部分子公司提供对外担保的

议案》

８

审议及批准《关于聘用

２０１１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

议案》

特别决议案

９

审议及批准《关于股份公司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１００

亿

元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注：

１

、上述审议事项，委托人可在同意、反对或弃权方框内划“

√

”，作出投票表示。

２

、委托人未作任何投票表示，则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３

、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上述格式自制均有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权限：

委托日期： 委托期限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注：自然人股东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Ａ

股简称：中国中铁

Ｈ

股简称：中国中铁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７

Ａ

股代码：

６０１３９０ Ｈ

股代码：

００３９０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７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８

日收到控股股东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以下简称“中铁工”）的通知，中铁工

先后于北京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和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７

日与缅甸联邦共和国铁道运输部签署了 《关于木

姐

～

皎漂铁路运输系统项目的谅解备忘录》和《关于木姐

－

皎漂铁路运输系统项目谅解备忘录补充约定》，

约定由中铁工组织实施木姐

～

皎漂铁路运输系统项目。 该项目位于中国云南中缅边境和缅甸境内，全线新

建线路长约

８１０ｋｍ

；该项目的勘察设计、施工等依据中国技术标准和规范，由中缅双方组成中方控股的项

目公司执行。

公司知晓这是一个很好的商业机会，公司正在与控股股东中铁工进行探讨如何以更好的方式参与到

该项目中。 如有进展，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８９

证券简称：江西水泥 编号：

２０１１－２０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０

日以通讯表决方

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召开事宜由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７

日以电子邮件、书面形式通知公司全体董

事。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８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８

名。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合法有效。 会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合作成立江西赣州万年青商砼有限公司的议案》

根据公司“十二五”的 “走出去”、“一体化”战略，按照有利于推动结构调整、有利于巩固和拓展市场

的原则，积极推进和拓展公司联合重组、项目建设和产业链延伸的发展方式。董事会同意与赣州市开元建

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开元公司”）合资成立江西赣州万年青商砼有限公司（以工商核准名为准），注

册资本

６

，

０００

万元，注册地：赣州市章贡区。 公司出资

４

，

０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６６．６７％

；开元公司出资

２

，

０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３３．３３％

。

公司与开元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不存在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

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本次的合作有助于公司向下游行业进军，完善公司自身产业链，巩固并增加公司水泥销售，是公司继

续保持和提升公司的竞争优势、提高公司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的需要。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推进子公司江西于都南方万年青水泥有限公司

４８００Ｔ／Ｄ

熟料生产线项目建设的

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积极推进江西于都南方万年青水泥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于都南方万年青”） 日产

４８００

吨熟料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含配套预热发电站）项目建设，该项目已经前期考察、调研以及立项审

批。

项目建设的基本情况：

项目建设内容与建设规模：改扩建一条日产

４８００

吨新型干法水泥熟料生产线，从石灰石、原燃材料

进厂破碎，至水泥包装及运输出厂为止的生产车间，以及与之配套的生产辅助设施。

项目建成后可形成年产

１４８．８

万吨水泥熟料生产能力，年产水泥

１９０

万吨。

厂址位置：项目拟建在于都县禾丰镇金盘村、于都南方万年青老厂址内并在周边新征土地

１９１

亩。该

土地目前根据于都县国土资源局《关于催缴征地费用的函》，已经缴纳征地费用

９２７．７０５

万元。 并得到江

西省国土资源厅《关于于都县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批次集镇建设用地的批复》【赣国土资核（

２０１１

）

７８１

号】。

项目用石灰石：采用权属于于都南方万年青的金鸡山矿区石灰石，储量约

１３３００

万吨，可满足新建项

目的需要。

本次项目的技术指标：

根据科研报告分析：本次项目配套建设

９ＭＷ

的纯低温余热发电站，是为了充分利用水泥窑的余热。

在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窑头、窑尾分别设置窑头余热锅炉（

ＡＱＣ

炉）、窑尾余热锅炉（

ＳＰ

炉），力求做到充

分利用工艺生产余热，降低生产成本，达到节约能源、降低能耗、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目的。

这次新建项目的可比熟料烧成标煤耗为

８８．６５

标煤

／ｔ．ｃｌ

（扣除

３８．５ｋＷｈ／ｔ．ｃｌ

余热发电后）；可比水泥综

合电耗为

５６．５ｋＷｈ／ｔ

（扣除余热发电）；为保证其排入大气的废气含尘浓度不超过

５０ｍｇ／Ｎｍ３

，本次设计选

用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袋式收尘器。 经计算，窑系统

ＳＯ２

排放浓度为

４８．６ｍｇ／Ｎｍ３

，实际排入大气的约

为

９．０ｋｇ／ｈ

，远远低于国家标准。

上述技术指标的设计符合国务院（

２００９

）

３８

号和发改办产业（

２００９

）

２３５１

号文精神对水泥行业新建项

目的要求。

项目投资概算： 项目总投资

６０２７８．１５

万元， 其中固定资产静态投资

５４２７２．３１

万元， 建设期利息

１００５．８４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５０００

万元。

项目资金来源：全部为企业自筹。

未来存在的风险主要来自于市场容量风险和资金压力风险。

１

、市场容量风险：本项目的目标市场定位是以并辐射邻近的吉安市和抚州地区，以及广东省、福建省

邻近江西的部分地区等为重点目标市场， 满足这些地区的重点建设工程项目对于优质旋窑水泥的需求，

支持重点项目建设和拉动地区经济增长。

据初步统计，江西省未来两年水泥产能存在密集释放，这将使得江西水泥市场的供求矛盾突出，市场

竞争将更加激烈。 公司将与区域内的其他企业分割着未来的市场容量。

２

、资金压力风险：本次项目资金

４５

，

４２４．９６

万元将申请银行借款。 根据公司目前资产负债率水平及

未来信贷政策的不确定性，公司的融资压力是比较大的。

项目建设推进的条件：

１

、该项目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２

日已经获得江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核准（赣

发改工业字［

２００９

］

１６６５

号）；

２

、江西省环保厅赣环督字［

２００９

］

１７３

号《关于江西于都南方万年青水泥有限

公司日产

４８００

吨熟料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含配套预热发电站）技术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３

、江西省国土厅出具的《关于同意于都日产

４８００

吨熟料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含配套预热发电站）技改

项目开展用地前期工作的函》；

４

、于都县城市规划局出具的《关于江西于都南方万年青水泥有限公司技改

项目的规划意见》（于规字【

２００９

】

７９

号）。

于都南方万年青项目的建成有利于增强公司的综合经济实力，提高公司在该区域的市场份额。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该项议案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增资江西锦溪塑料制品有限公司的议案》

江西锦溪塑料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溪塑编”）成立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６

日，属于私营有限责任公

司，注册资本

１

，

９６０

万元，主营业务范围：塑料编织袋生产销售。 根据锦溪塑编经审计的报告（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３０

日）反映的每股净资产为

１

元，由于锦溪塑编目前已具备试产条件，经过协商，江西万年青水泥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以每股

１．０５

元对锦溪塑编增资，增资后公司实际出资额为

人民币

２

，

１４２．００

万元，其中

２

，

０４０

万元计入该公司实收资本，

１０２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为新老股东共享。

增资后锦溪塑编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４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变更后的股东及持股比例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增资前 增资后

注册资本 占比 注册资本 占比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２

，

０４０ ５１％

占春华

１

，

４７０ ７５％ １

，

４７０ ３６．７５％

程曜

２５４．８０ １３％ ２５４．８０ ６．３７％

李锦根

２３５．２０ １２％ ２３５．２０ ５．８８％

合计

１

，

９６０ １００％ ４

，

０００ １００％

公司与锦溪塑编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不存在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

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塑料包装袋是公司水泥产品的袋包装用品，本次的增资合作是公司一体化战略目标的体现。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审议并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公司工作的需要，拟修改公司章程，对章程第一百零九条 “董事会由八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一

人”修改为“董事会由九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一人”，其他条款不变。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该项议案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五、审议并通过《关于增补公司董事的议案》

因公司工作的需要，根据董事长的提名，经过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的审核，董事会拟增补白岗先生为公

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白岗先生现任公司实际控制人江西省建材集团公司副总经理，除此之外与持有公

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关系不存在其他关系，也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白岗先生最近五年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详

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该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关于增加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生产经营工作的需要，拟新增

５

亿元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由子公司江西南方万年青水泥有

限公司提供担保，具体方案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单位 申请银行 申请金额 担保方式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

有限公司

南昌银行象南支行

１５

，

０００

江西南方万年青水泥

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南昌支行

１５

，

０００

其他金融机构

２０

，

０００

合计

５０

，

０００

上述方案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董事会拟授权公司经营班子在授权额度内、不超过央行同期贷款利率

条件下可根据具体情况做相应调整，并提请股东大会批准授权总经理负责落实并签署相关文件。

包括本次授权额度在内，公司

２０１１

年合并报表范围内总体授信授权额度为

２４１

，

８００

万元；江西南方

万年青水泥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担保额度

１１５

，

０００

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七、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拟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详情见会议通知。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三十日

白岗先生简历：

白岗：男，

１９５７

年生，本科学历，现任江西省建材集团公司副总经理。 曾任江西纺织职工大学副校长、

乐平市人民政府科技副市长、江西纺织职工大学副校长、江西纺织技校副校长、江西涤纶厂副厂长、江纤

化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党委书记、江西省纺织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８９

证券简称：江西水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２１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审议决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３．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上午

８

：

３０

４．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５．

出席对象：

（

１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３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

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

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６．

现场会议地点：南昌市高新技术开发区京东大道

３９９

号万年青科技园公司二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提案名称：

⑴

审议《关于推进子公司江西于都南方万年青水泥有限公司

４８００Ｔ／Ｄ

熟料生产线项目建设的议案》；

⑵

审议《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⑶

审议《关于增补公司董事的议案》：

⑷

审议《关于增加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２．

提案的披露情况：以上提案的具体内容见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的

董事会决议公告等相关材料。

３

、其他事项：议案

⑶

采用累计投票制。

三、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

１

）凡出席会议的个人股东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和有效持股凭证，委托他人代理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

出示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和有效持股凭证。

（

２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代表证明、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

印件和有效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还应出示代理人本人身份证和授权委托书。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４

日至

６

月

２７

日之间工作日的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和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７

：

００

。

３

、登记地点：南昌市高新技术开发区京东大道

３９９

号万年青科技园公司证券部。

四、其他

１．

会议联系方式：电话：

０７９１－８１２０７８９

，传真：

０７９１－８１６０２３０

通讯地址：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区京东大道

３９９

号，邮政编码：

３３００９６

联系人：方 真 李宝珍 段才新

会议费用：与会人员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三十一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

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表决指示：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子公司江西于都南方万年青水泥有限公司

４８００Ｔ／Ｄ

熟料生

产线的议案

４８００Ｔ／Ｄ

熟料生产线的议案

２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３

关于增补公司董事的议案

４

关于增加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注：

１

、委托人应该对授权书的每一表决事项选择同意、反对、弃权，并在相应的空格内划“

√

”，三者必

选一项，多选或未作选择的，则视为无效委托。 本授权书打印、复制或按照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２

、如果委托人不做出指示，受托人可否按照自己的意思表决：

□

是

□

否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件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1

2011

年
5

月
31

日星期二

证券代码：

601899

股票简称：紫金矿业 编号：临

2011-029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1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增加一项有关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临时提案。 该临时提案由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

11.24%

的新华都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5

月

5

日以书面方式向公司董事会提交。 公司董事会

于

2011

年

5

月

7

日发出《关于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补充通知》。 该提案于本次股东大会上

获审议通过。

一、会议召开及出席情况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

2010

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5

月

30

日

上午

9

：

00

在福建省上杭县紫金大道

1

号公司总部一楼会议室召开。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 （含股东代理

人）

27

人

(

其中内资股股东

25

人，外资股股东

2

人

)

，代表股份

7,556,506,395

股（其中内资股

6,469,249,756

股，外资股

1,087,256,639

股），占公司总股本（

14,541,309,100

股）的

51.97%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公司董事长陈景河先生主持会议，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及中介机构代表列席了会议，香港中央证券

登记有限公司负责本次会议的计票工作，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规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特别决议案：

1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该议案的有效表决票股份总数为

7,551,006,395

股，其中：赞成

7,550,912,595

股，占有效表决票股份

总数的

99.998758%

；反对

93,800

股，占有效表决票股份总数的

0.001242%

；无弃权票。另有

5,500,000

股

H

股未行使表决权，不计入有效表决票股份数。

2

、审议通过《关于用境外子公司在境外发行债券的议案》。

该议案的有效表决票股份总数为

7,551,006,395

股，其中：赞成

7,546,864,395

股，占有效表决票股份

总数的

99.945146%

；反对

4,142,000

股，占有效表决票股份总数的

0.054854%

；无弃权票。 另有

5,500,000

股

H

股未行使表决权，不计入有效表决票股份数。

3

、审议通过《关于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提案》。

该议案的有效表决票股份总数为

7,550,966,395

股，其中：赞成

7,471,806,395

股，占有效表决票股份

总数的

98.951657%

；反对

73,160,000

股，占有效表决票股份总数的

0.968883%

；弃权

6,000,000

股，占有效

表决票股份总数的

0.079460%

；另有

5,540,000

股

H

股未行使表决权，不计入有效表决票股份数。

（二）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普通决议案：

4

、审议通过《公司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的有效表决票股份总数为

7,556,506,395

股，其中：赞成

7,549,165,595

股，占有效表决票股份

总数的

99.902855%

；反对

7,330,800

股，占有效表决票股份总数的

0.097013%

；弃权

10,000

股，占有效表决

票股份总数的

0.000132%

。

5

、审议通过《公司

2010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该议案的有效表决票股份总数为

7,556,506,395

股，其中：赞成

7,550,992,395

股，占有效表决票股份

总数的

99.927030%

；反对

5,504,000

股，占有效表决票股份总数的

0.072838%

；弃权

10,000

股，占有效表决

票股份总数的

0.000132%

。

6

、审议通过《公司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的有效表决票股份总数为

7,556,506,395

股，其中：赞成

7,550,992,395

股，占有效表决票股份

总数的

99.927030%

；反对

5,504,000

股，占有效表决票股份总数的

0.072838%

；弃权

10,000

股，占有效表决

票股份总数的

0.000132%

。

7

、审议通过《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该议案的有效表决票股份总数为

7,551,006,395

股，其中：赞成

7,550,992,395

股，占有效表决票股份

总数的

99.999815%

；反对

4,000

股，占有效表决票股份总数的

0.000053%

；弃权

10,000

股，占有效表决票

股份总数的

0.000132%

。 另有

5,500,000

股

H

股未行使表决权，不计入有效表决票股份数。

8

、审议通过《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该议案的有效表决票股份总数为

7,551,006,395

股，其中：赞成

7,550,992,395

股，占有效表决票股份

总数的

99.999815%

；反对

4,000

股，占有效表决票股份总数的

0.000053%

；弃权

10,000

股，占有效表决票

股份总数的

0.000132%

。 另有

5,500,000

股

H

股未行使表决权，不计入有效表决票股份数。

9

、审议通过《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该议案的有效表决票股份总数为

7,551,120,395

股，其中：赞成

7,551,110,395

股，占有效表决票股份

总数的

99.999868%

；无反对票；弃权

10,000

股，占有效表决票股份总数的

0.000132%

。 另有

5,386,000

股

H

股未行使表决权，不计入有效表决票股份数。

10

、审议通过《公司执行董事、监事会主席

2010

年度薪酬的议案》。

该议案的有效表决票股份总数为

7,551,006,395

股，其中：赞成

7,549,996,395

股，占有效表决票股份

总数的

99.986624%

；无反对票；弃权

1,010,000

股，占有效表决票股份总数的

0.013376%

。 另有

5,500,000

股

H

股未行使表决权，不计入有效表决票股份数。

11

、审议通过《关于不再续聘公司境外审计师及聘任公司境内审计师为

2011

年度审计师并授权董事

会确认其

2011

年薪酬的议案》

该议案的有效表决票股份总数为

7,551,120,395

股，其中：赞成

7,551,106,395

股，占有效表决票股份

总数的

99.999815%

；反对

4,000

股，占有效表决票股份总数的

0.000053%

；弃权

10,000

股，占有效表决票

股份总数的

0.000132%

。 另有

5,386,000

股

H

股未行使表决权，不计入有效表决票股份数。

12

、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该议案的有效表决票股份总数为

7,551,006,395

股，其中：赞成

7,550,996,395

股，占有效表决票股份

总数的

99.999868%

；无反对票；弃权

10,000

股，占有效表决票股份总数的

0.000132%

。 另有

5,500,000

股

H

股未行使表决权，不计入有效表决票股份数。

三、有关

2010

年度末期股息派发及转增事宜

有关

A

股股东的

2010

年度末期股息派发方式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事宜将另行公告， 敬请

A

股股

东留意。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林涵律师、张明锋律师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

意见书认为：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

次大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提出临时提案的股东资格及程序、本次大会的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三十日


